
服务范围

一、项目总体要求

本项目共包含藤县公安局天网低位监控重建项目、藤县公安局高空瞭望及重点村 AI 智

能监控感知覆盖租赁服务项目、藤县低位天网一期及高清卡口综合维护服务项目共 3 个项

目，要求按照各级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局、公安局等部门要求，按规定完成项目的前

期方案编制服务、深化设计服务、提级论证申报材料（如有）等内容，并获得相关部门的

审查批复或备案。

服务要求

二、设计服务要求

（一）项目编制服务及技术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1.包括顶层设计方法理论、信息资源规划理论（IRP）、UML 建模设计等方法论，在对

建设单位建设现状全面调研和梳理、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应用架构、技术架构、信息安全体

系、运维体系等建设总体设计方案，为系统建设的实施提供科学化、规范化、可持续的方案

指导，最终目的是做好项目设计，保证资源整合、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目标的实现，以提升

信息化建设的管理水平。

2.项目设计分析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及国家电子政务建设的要求，结合项目建设实

际需求，从架构规划、功能需求、系统性能、系统配置等方面对项目进行规划设计。同时，

要求项目建设方案科学，易于扩展，符合信息技术与管理的发展方向。

3.根据国家相关设计标准规范要求进行系统设计，描述系统的构成、分级与组成，设计

系统的配置，对系统性能指标和测试要求等进行说明。

4.根据项目的建设内容，明确提出软硬件设备配置原则和系统软硬件配置设备清单，包

括：设备及软件性能指标及参数、数量；分别列出各应用系统开发工作量测算表。

5.采购人保留在签订合同前对本设计要求具有补充和修改的权利，成交供应商应认可及

配合，如提出修改，具体事项由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另行商定。

6.合同签署后，采购人有权利按照合同、有关附件规定的条件，在建设的范围内，随时

调整工作内容和工作范围。

7.成交供应商应对所编制内容提供后续的技术监督和指导。

（二）项目设计及编制要求

1.本项目设计成果应可作为后期具体子项目建设实施和采购的重要依据和指导文件，设

计方案要求内容全面、合理可行。

2.在开展设计过程中，应充分了解建设单位现状，基于科学的方法论对项目涉及的应用

建设需求进行收集，详细掌握当前国家和自治区的要求，做好本项目设计。



3.总体设计应符合国家及自治区有关要求。同时，设计中引用、套用国家相关专业的设

计规范、标准及新的相关专业的技术标准和要求时，应准确引用和套用。

4.设计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应说明其技术性能指标和相关要求。同时，应符合

系统开放性、可维护性、支持迭代和演化、支持响应的设计要求。

5.设计中所配置的设备和材料，必须是性能可靠，安全适用，经济合理，可扩容等特点

的产品。

6.项目预算参照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项目编制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政务信息

化建设和运维项目预算支出标准的通知》（桂财建〔2023〕102 号）等现行相关规范、标准

等规定进行概预算书编制。

（三）项目设计深度要求

设计文件的编制必须遵循所确定的内容、要求、基础资料及调研成果进行编制，充分结

合项目实际情况，总体设计符合信息化发展趋势及相关技术和安全标准规范，设计深度应达

到并高于行业内相关标准，能够满足采购人和项目审批主管部门的相关审查要求，并保证设

计通过。

项目前期文档的编制必须遵循所确定的内容、要求及基础资料进行编制，基础设计深度

应达到并高于行业内相关标准，能够满足采购人和项目审批主管部门的相关审查要求，并确

保所编制的前期文档通过审批或备案。

（四）投入人员要求

投入人员至少应包括项目经理 1 人，技术负责人 1人，以及除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外

的项目组其他成员 1人。

（五）其他要求

完成采购人安排的其他与项目前期任务，如藤县公安局天网低位监控重建部分因前期工

作未全部完成，成交供应商需配合、协助采购人全部完成前期申报工作，负责申报过程中的

材料编制以及制作。

服务标准

1.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参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

知》（桂财采〔2015〕22 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

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规定执行。

3.验收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根据评审会、工作对接会、协调会等意见相应修改完

善设计内容。


